
臺北市政府 110.02.02.  府訴二字第 1106100174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同業公會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訴願人因臺北市工商團體及廠商海外參展計畫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民國 109年 10月 15日北市產業工字第 1096030578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

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訴願人擬具臺北市補助工商團體海外參展計畫書，於民國（下同）109年 9

月 25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開辦國際貿易相關課程補助，經原處分機關查得

訴願人會址設於新北市，審認訴願人所在地登記於新北市，不符合臺北市

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海外參展計畫申請須知（下稱申請須知）第 2點第 1款

規定，乃以 109年 10月 15日北市產業工字第 1096030578號函（下稱原處分

）否准訴願人申請。原處分於 109年 10月 16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9年

11月 9日向本府提起訴願，11月 20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

答辯。

　　理由

一、按人民團體法第 1條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依本法之規定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規定。」第 5條第 1項規定：「人民

　　團體之組織區域以行政區域為原則，並得分級組織。」第 6條規定：

　　「人民團體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但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

　　設於其他地區，並得設分支機構。」第 12條規定：「人民團體章程應

　　載明左列事項：......三、組織區域。......」

　　商業團體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商業團體之分類如左：一、商業同業

　　公會：（一）縣（市）商業同業公會。（二）直轄市商業同業公會。

　　（三）全國商業同業公會。......」第 6條第 1項規定：「縣（市）商

　　業會及商業同業公會，其主管機關為縣（市）政府。直轄市商業會及

　　直轄市商業同業公會，其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第 7條第 1

　　項規定：「商業團體會址應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但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第 8條規定：「在同一縣（市）、直轄市或全國

　　區域內，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同業公司、行號達五

　　家以上者，應組織該業商業同業公會。」第 11條規定：「商業同業公

　　會章程，應載明左列事項：一、名稱。......三、區域。四、會址。

　　......」

　　臺北市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海外參展計畫申請須知第 1點規定：「臺

　　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廠商積極

　　參與海外展售活動，由本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辦理「臺北

　　市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海外參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補助本

　　市工商團體及廠商海外參展費用，協助廠商拓展對外貿易商機，爭取

　　海外訂單，特訂定本須知。」第 2點規定：「申請資格：（一）依工

　　業團體法、商業團體法及其他相關法令登記於本市之工商團體；工商

　　團體組團參展，參展廠商須至少三家為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或有限

　　合夥法於本市完成登記者。......」第 5點規定：「應備文件：（一

　　）申請單位應於受理申請期間內，檢附下列文件各一份，向本局提出

　　申請：1.申請書。2.計畫書（含組團參展廠商名冊）。3.經費預算表

　　（僅限定填列本計畫補助核銷之經費項目）。4.申請單位如欲申請因

　　應貿易自由化加碼補助方案，應檢附「因應推動貿易自由化加碼 10％

　　補助」專案申請書（含生產或銷售相關產品或服務證明文件）。....

　　..」第 6點規定：「審查：（一）申請案件之審查，由本局邀集專家

　　、學者組成審查小組召開審查會議。（二）由審查小組就申請案件所

　　參與展覽之參展規模（參展總面積、參展經費、本市參展廠商家數）

　　、參展地點、呈現整體參展形象、經費編列完整性與合理性等進行審

　　查。（三）前款本市參展廠商家數、呈現整體參展形象等事項，如為

　　個別廠商參展者，不列入其審查範圍。（四）審查結果由本局以書面

　　方式通知申請單位。」

　　臺北市政府 92年 1月 8日府社一字第 09202501300號公告：「主旨：公

　　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 92年 1月 15日起生效。......公告事

　　項：本府將下列商業團體法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社會局

　　，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一、商業團體法第一章總則（第一條至第七條

　　）、二、商業團體法第二章商業同業公會第一節設立（第八條至第十

　　一條）......。」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109年 9月 9日北市產業工字第 1096029611號公



　　告：「主旨：公告修正『臺北市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海外參展補助計

　　畫』因應嚴重傳染性肺炎（ COVID-19）彈性處理原則 1份。......公

　　告事項：......二、旨揭彈性處理原則修正如附件，摘錄簡述如下：

　　（一）增列申請補助類別：本計畫原僅補助本市工商團體及廠商赴海

　　外參與實體展覽，現新增下列補助類別。...... 5、開辦國際貿易相

　　關課程（限實體課程）：課程總時數應至少 3小時，至少 20位學員參

　　與，且不得為內部教育訓練；本類別依課程時數及學員人數核定補助

　　額度，上限新臺幣十萬元，補助核銷之經費項目應與核定補助內容有

　　直接關聯性，且課程不得從事直銷、金錢交易、行銷或販售特定商品

　　及服務等情事。......」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自 62年立案登記至今，過去 15屆會址皆在

　　臺北市，服務廣大臺北市會員；惟因公會資產有限，於第 16屆新任理

　　事長任期，報請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同意將辦公室遷移至新北

　　市中和區○○路○○號○○樓之○○。

三、查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開辦國際貿易相關課程補助，經原處分機

　　關審認訴願人會址並未設立於本市境內，不符合申請須知第 2點第 1款

　　規定，有臺北市補助工商團體海外參展申請書、計畫書等影本附卷可

　　稽。

四、惟依工業團體法、商業團體法及其他相關法令登記於本市之工商團體

　　；或工商團體組團參展，參展廠商須至少 3家為依公司法、商業登記

　　法或有限合夥法於本市完成登記者，具有本市工商團體及廠商海外參

　　展費用補助之申請資格；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對本市企業拓展對外貿易之衝擊，原處分機關於本市補助工商團體

　　及廠商海外參展計畫，增列就開辦國際貿易相關課程予以補助；為申

　　請須知第 2點第 1款、原處分機關 109年 9月 9日北市產業工字第 1096029

　　611 號公告修正臺北市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海外參展補助計畫因應嚴

　　重傳染性肺炎（COVID-19）彈性處理原則所明定。次按商業公會分類

　　為縣（市）商業同業公會、直轄市商業同業公會、全國商業同業公會

　　；商業同業公會之章程應載明區域、會址等事項；商業團體會址應設

　　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商業團體法

　　第 3條第 1項第 1款、第 7條第 1項、第 11條第 3款及第 4款定有明文。查

　　本件訴願人經本府社會局准予立案，並發給台北市人民團體立案證書

　　（立案證書字號：北市社商字第 123號），其係於 62年 7月 2日成立；



　　有前開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及本府社會局 109年 10月 26日北市社團字第 1

　　093170687號函等影本在卷可憑；次查訴願人依商業團體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向本府社會局申請將會址遷移至新北市，經本府社會局以 10

　　8年 1月 17日北市社團字第 1083008081號函准予備查在案，該函說明四

　　略以：「旨揭理監事會決議通過會址由原臺北市內湖區○○街○○巷

　　○○號○○樓○室遷移至新北市中和區○○路○○號○○樓之○○，

　　本局准予備查；惟會址除作為辦公處所及處理一般事務外，若另作為

　　集會、聚會、養護、訓練、教學、研習或宗教活動等用途時，應依都

　　市計畫法及建築法暨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報）。」是訴願人會址雖遷移至新北

　　市，惟其係經主管機關本府社會局核准，且該次核准事項似無涉訴願

　　人章程所載區域之變更；本件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會址在新北市審認

　　訴願人非屬登記於本市之工商團體，以原處分否准其申請，是否有確

　　認訴願人章程所載行政區域已有變更？尚有未明；又申請須知第 2點

　　第 1款「登記於本市之工商團體」究應依會址所在地認定或該工商團

　　體登記之行政區域認定？此涉及申請須知第 2點之解釋與適用，惟卷

　　內並無相關資料或說明供酌，容有再行釐清確認之必要。從而，為求

　　原處分之正確適法及維護訴願人之權益，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

　　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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